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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執行須依執行名義為之。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

規定外，不停止執行，必至執行名義實現而後已。此觀強制執行法第四

條、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自明。惟於債務人有回復原狀之聲請，或提起

再審或異議之訴，或對於和解為繼續審判之請求，或提起宣告調解無

效之訴、撤銷調解之訴，或對於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裁定提起抗告

時，一方面為避免債務人因繼續強制執行而有受害之虞；一方面為確保

債權人因債務人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不當可能遭受之損害得獲賠償，強

制執行法第十八條第二項乃規定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債務人之聲請定

相當並確實之擔保，得為停止強制執行之裁定，以兼顧債權人與債務

人雙方之權益。此項擔保之提供，既非擔保債務人所負之原債務得予

履行，自未增加債務人額外之負擔。至於債權人聲請民事強制執行須

依執行名義為之，此與法院因債務人聲請定相當並確實之擔保裁定准

予停止強制執行較之，一為債權人本於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一為

債務人主張有停止強制執行之原因而命供擔保，二者主張之原因事實

不同，難謂與憲法第七條規定有違。

釋字第四○四號解釋（85.5.24.）

【解釋文】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故人民得自由選擇工

作及職業，以維持生計。惟人民之工作與公共福祉有密切關係，為增進

公共利益之必要，對於人民從事工作之方法及應具備之資格或其他要

件，得以法律為適當之限制，此觀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自明。醫師法為

強化專業分工、保障病人權益及增進國民健康，使不同醫術領域之醫師

提供專精之醫療服務，將醫師區分為醫師、中醫師及牙醫師。醫療法第

四十一條規定醫療機構之負責醫師應督導所屬醫事人員依各該醫事專

門職業法規規定執行業務，均屬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中醫師之醫療行

為應依中國傳統之醫術為之，若中醫師以「限醫師指示使用」之西藥製

劑或西藥成藥處方，為人治病，顯非以中國傳統醫術為醫療方法，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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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專業分類之原則及病人對中醫師之信賴。行政院衛生署七十一年

三月十八日衛署醫字第三七○一六七號函釋：「三、中醫師如使用『限

醫師指示使用』之西藥製劑，核為醫師業務上之不正當行為，應依醫師

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論處。四、西藥成藥依藥物藥商管理法之規定，其不

待醫師指示，即可供治療疾病。故使用西藥成藥為人治病，核非中醫師

之業務範圍。」要在闡釋中醫師之業務範圍，符合醫師法及醫療法之立

法意旨，與憲法保障工作權之規定，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故人民得自由選擇工

作及職業，以維持生計。惟人民之工作與公共福祉有密切關係，為增

進公共利益之必要，對於人民從事工作之方法及應具備之資格或其他

要件，得以法律為適當之限制，為憲法第二十三條所明定。醫師執行醫

療業務，以維護病人之生命、身體、健康為目的，醫師法為強化專業分

工、保障病人權益及增進國民健康，使不同醫術領域之醫師提供其專

精之醫療服務，將醫師區分為醫師、中醫師及牙醫師，其資格之取得要

件各有不同。醫療法第四十一條亦規定醫療機構之負責醫師應督導所屬

醫事人員依各該醫事專門職業法規規定執行業務，均屬增進公共利益

所必要。中醫師執行業務，自應依中國傳統醫術，為病人診治，以符病

人信賴。倘中醫師兼具醫師資格，為診治疾病需要，併用醫學及中國傳

統醫學之醫療方法，為病人診斷及處方者，既在各該專業範圍，自為業

務上之正當行為。此觀醫師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後段規定醫學系科

畢業，並修習中醫必要學科者，得應中醫師檢覈，是同一人得兼具醫師

及中醫師雙重資格，法意至明。除此情形外，中醫師若以「限醫師指示

使用」之西藥製劑或西藥成藥處方，為人治病，即違背醫師專業分類之

原則及病人對中醫師基於傳統醫術診治疾病之信賴。縱中醫師兼具藥

師資格，亦同。藥師業務依藥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一、藥品販

賣或管理。二、藥品調劑。三、藥品鑑定。四、藥品製造之監製。五、

藥品儲藏、供應與分裝之監督。六、含藥化粧品製造之監製。七、依法



‧365‧

律應由藥師執行之業務。」準此，藥師不得自行調劑藥品為病人診治。

至於西藥製劑「限醫師指示使用」者，所稱「醫師」不包括中醫師，自

非中醫師於處方上所得指示使用。又所謂成藥，依藥事法第九條規定，

係指原料藥經加工調製，不用其原名稱，其摻入之麻醉藥品、毒劇藥品

不超過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規定之限量，作用緩和，無積蓄性，耐久儲

存，使用簡便，並明示其效能、用量、用法、標明成藥許可證字號，其

使用不待醫師指示，即供治療疾病之用之藥品。中醫師如以西藥成藥處

方為病人治療疾病，顯非以擅長之傳統醫術施醫。行政院衛生署七十

一年三月十八日衛署醫字第三七○一六七號函釋：「三、中醫師如使用

『限醫師指示使用』之西藥製劑，核為醫師業務上之不正當行為，應依

醫師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論處。四、西藥成藥依藥物藥商管理法（已修正

為藥事法）之規定，其不待醫師指示，即可供治療疾病。故使用西藥成

藥為人治病，核非中醫師之業務範圍。」要在闡釋中醫師之業務範圍，

符合醫師法及醫療法之立法意旨，與憲法保障工作權之規定，尚無牴

觸。

釋字第四○五號解釋（85.6.7.）

【解釋文】

憲法第八十五條規定，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行公開競爭之考試

制度，非經考試及格者不得任用，明示考試用人之原則。學校職員之任

用資格，自應經學校行政人員考試或經高等、普通考試相當類科考試及

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修正公布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

十一條所稱「適用各該原有關法令」，並不能使未經考試及格者取得與

考試及格者相同之公務人員任用資格，故僅能繼續在原學校任職，亦

經本院釋字第二七八號解釋在案。八十三年七月一日修正公布之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中，關於「並得在各學校間調任」之規

定，使未經考試及格者與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之法律地位幾近相

同，與憲法第八十五條、第七條及前開解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

釋字第四○五號解釋




